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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通过拍卖方式出让海口嘉跃实业有限公司股权 

拍卖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1．海南奕华拍卖有限公司接受本公司委托，于 2017 年 3 月 9 日在海口市举

行了拍卖会，将本公司持有的海口嘉跃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跃公司”）

100%股权及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海南新大洲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海南

实业”）对嘉跃公司的到期债权（2803 万元）进行拍卖，以人民币 5020 万元拍

卖给海南晨菲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同日，本公司收到《拍卖成交确认书》。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 

2．本事项已经本公司 2016 年 2 月 29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 2016 年第三次

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无需公司股东大会和有关部门的批准。具体详见 2016 年 3

月 1 日在巨潮资讯网、《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披露的《新大洲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16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6-014）。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海南晨菲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海口市人民大道 53 号国际大厦 6层 

法定代表人：吴晓文 



注册资本：2000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91460000735827754U 

经营范围：对医药、文化产业、房地产、黑色金属行业的投资；能源及环保

技术投资、转让及服务；机电设备（不含小汽车）、通讯设备、化工原料（专营

除外）、卫生用品、护肤用品、办公用品、船舶配件、实验室设备及试剂的销售；

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的批发；仓储（危险品除外）；会议

会展服务（不含旅行社业务）。 

主要股东：蔡剑秋持有 60%，吴晓文持有 40%。 

与本公司的关系：交易对方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不存在产权、业务、

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

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嘉跃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7 月 6 日。注册资本 300 万元。注册地址：海南

省海口市美兰区桂林洋大道 23 号公司院内（综合办公楼）。法定代表人：金将军。

经营范围：会议及文体活动策划，计算机网络服务，商务信息咨询，项目投资咨

询，旅游信息咨询，房屋出租，土地出租，酒店经营管理。股权控制关系如下图： 

 

 

 

2．交易标的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单位：元） 

 2016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 2015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59,518,859.00 48,526,785.88 

负债总额    56,035,987.05 45,360,749.73 

应收款项总额         789,891.00 1,851,982.88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 0 

净资产     3,482,871.95 3,166,036.15 

 2016 年 1 月 1 日～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15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经审计） 

营业收入 3,098,091.55                4,443,917.60 

营业利润 424,489.30                  841,109.91 

净利润 316,835.80                  628,618.9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67,256.99 -273,728.30 

3. 本次拍卖后，本公司不再持有嘉跃公司股权，嘉跃公司不再纳入本公司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海口嘉跃实业有限公司 

100% 



合并报表范围。本公司不存在为该子公司提供担保、委托该子公司理财的情况，

该子公司不存在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等方面的情况。 

4．本次交易中涉及债权转移： 

1）海南实业对嘉跃公司的债权的基本情况： 

债权发生时的决策程序、期限、原因：债权由多笔构成，均因日常经营往来

款导致，无决策程序、期限。 

债权人名称：海南新大洲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总金额：2803万元 

2）海南实业对嘉跃公司的到期债权（2803万元）作为拍卖物依法公开拍卖

已经取得债权人海南实业的书面认可。 

四、本公司与海南奕华拍卖有限公司签署的《委托拍卖合同书》的主要内容 

委托人（甲方）：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被委托人（乙方）：海南奕华拍卖有限公司 

（一）甲方将下属独资企业嘉跃公司 100%股权及甲方所属子公司海南实业

对嘉跃公司的到期债权（2803 万元）作为拍卖物委托乙方依法公开拍卖。 

1．嘉跃公司主要资产为：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其地上建筑物、股权投资。具

体情况见下表： 

（1）以出让方式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位于海口市桂林洋经济开发区（原

桂林洋农场）内，土地规划用途为工业用地及部分城镇住宅用地。土地详情如下： 

序号 土地地号 土地使用权证号 土地面积（平米） 土地使用年限 

1 01-10-03-17 海口市国用（2012）第 007233 号 14280.65 至 2077 年 4 月 29 日止 

地下资源、埋葬物和市政公用设施属于国家所有。 

（2）上述国有土地使用权上附着的四栋建筑物，详情如下： 

序号 房权证号 建筑面积（平米） 总层数（层） 规划用途 

1 号楼 海房字第 HK452155 号 99.31 6 住宅 

2 号楼 海房字第 HK452108 号 75.46 6 住宅 

3 号楼 海房字第 HK452128 号 82.93 5 住宅 

4 号楼 海房字第 HK053158 号 3731.09 6 商住 

上述土地使用权位置与四至范围、建筑面积等依本合同所附宗地图及房产证



所示，附图已经甲、乙双方确认，同时确认房产及土地使用权面积以现有产权证

载明为准，多不退少不补。上述嘉跃公司的不动产没有原始发票。 

（3）上述地上建筑物共四栋房产位于同一区域内，构成单独项目单位。其

中 4号楼（暂定酒店式公寓）原产权证号为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HK053158号，

现正在办理分户手续。目前，该四栋楼房正在进行改造、改建工程，其中 1、2、

3 号楼已改建完工，按现状不再变动。4 号楼改建为酒店式公寓，现尚在施工中，

其改建标准按样板间验收，大堂按一般标准施工。此外尚有小区绿化及道路工程

未施工。预计全部改建工程在 2017 年 7 月底完工。为实施上述改建工程，嘉跃

公司已分别与相关单位及自然人签订施工合同。委托人承诺在嘉跃公司 100%股

权拍卖成交后，委托人将按原计划及各施工合同继续完成改建工作，定于 2017

年 7 月 31 日前全部完工并交付买受人。 

（4）除上述资产外，嘉跃公司还拥有 100092.87 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土

地使用权证为海口国用（2012）字第 007238 号）及地上建筑物 15 栋，该部分资

产将剥离到甲方另一子公司即海南嘉谷实业有限公司名下，与本次拍卖没有关系，

即竞买人所竞买的标的物中不包含本款所列资产，本次拍卖成交的对价中不包括

将剥离至海南嘉谷实业有限公司名下的资产价值。本次拍卖成交后若上述资产仍

未剥离完时，竞买人须无条件配合甲方完成本款所列资产剥离事宜。 

（5）甲方委托乙方拍卖的嘉跃公司 100%股权及海南实业对该公司的到期债

权 2803 万元（股权及债权打包拍卖），竞买成功者除取得嘉跃公司全部股权外，

还自动取得上述资产（除上述（4）即将剥离至海南嘉谷实业有限公司名下的资

产外）。 

2．上述拍卖物按现状净价拍卖，除上述表内列明的嘉跃公司名下财产（即

将剥离至海南嘉谷实业有限公司名下的资产外）归属竞买人成功者外，海南实业

对该公司的到期债权也转归竞买成功者。除此之外，嘉跃公司的其他债权债务由

甲方处置清洁，与竞买成功者无关。拍卖成交后办理股权过户手续时，由甲方及

竞买成功者按国家法律规定各自承担税费。其他费用由竞买成功者承担。 

3．乙方已对上述拍卖物及公司所属房产及土地使用权进行现场考察及充分

了解，同意以现状组织对外拍卖并保证如实向竞买参与人介绍。 

4．甲方向竞买成功者交付上述 100%股权外（在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股权过



户登记），还应按上述（3）的标准向竞买成功者交付房屋。 

（二）甲方保证对拍卖物拥有无可争议的完全处分权。 

（三）乙方承诺甲方免于支付拍卖受理费。 

（四）拍卖成交后乙方应报送一份《拍卖成交确认书》给甲方备案，甲方按

成交金额的 1%向乙方支付佣金，该款项可从拍卖所得价款中扣除。 

（五）乙方应负责在拍卖成交后 60 日内将拍卖成交款的 80%统一转入甲方

指定的账户，同时提供一份拍卖情况报告给甲方。其余款项应在拍卖成交后 90

日内支付给甲方。 

（六）拍卖物由乙方保管的，乙方直接向买受人给付。拍卖物由甲方保管的，

甲方在收到乙方转付来的 80%成交价款及成交确认书后，向买受人给付。除不可

抗力或买受人原因外，给付应于 30 天内进行。给付的标的物为嘉跃公司的《营

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书屋登记证》、公司名下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及

房屋所有权证书原件。同时甲方应协同买受人及乙方共同至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

股权变更登记。公司公章由双方共同至海口市公安机关办理变更。乙方应负责买

受人按时收受甲方移交的上述证照及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 

（七）竞买成交人（买受人）接受上述土地使用权及房产后，若有意继续利

用或改变用途，为安全使用及保护人身财产安全着想，买受人应对上述建筑物是

否符合后续使用安全要求等，报请专业机构进行鉴定，鉴定安全后方可使用。在

竞买成交及相关证照交付后，买受人在此后使用或对外转让、出租等过程中出现

的任何质量问题或安全问题，均由买受人负责。 

（八）拍卖成交后，因甲方原因不能在约定时间内给付本合同约定的标的物

时，甲方应退还拍卖成交价款、承担拍卖费用。给乙方和买受人造成损失的，甲

方负责赔偿。 

（九）甲方委托乙方拍卖的标的属依法不得处分的或无权处分的，因此而产

生的一切后果由甲方承担，并赔偿损失。 

（十）其他约定事项： 

1．本合同所指委托拍卖标的物的保留价如下：嘉跃公司 100%股权及海南实

业的债权保留价为 4200 万元。若最终拍卖成交价格超过保留价时，则超出部分

的佣金改为按超出保留价部分的 10%给付乙方。 



2．拍卖成交后的次日内，乙方应将买受人交付的人民币 800 万元竞买保证

金支付给甲方，以充作买受标的物的首付款。 

3．乙方应负责在拍卖成交后 60 日内将拍卖成交款的 80%统一转入甲方指定

的账户，同时提供一份拍卖情况报告给甲方。其余款项应在拍卖成交后 90 日内

支付给甲方。 

若乙方未按上述第 2 款约定向甲方支付首付款 800 万元时，则乙方应按最终

拍卖成交价格或保留价的百分之十向甲方承担违约金。若乙方未按上述第 3 款约

定向甲方支付款项时，则甲方有权没收乙方已付全部款项并有权解除本次委托，

因解除本次委托而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乙方承担。 

（十一）本合同执行过程中如有争议，首先协商解决，在 15 天内不能解决

的，任何乙方均可向拍卖标的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起诉。 

（十二）本合同甲乙双方代表签字盖章后生效，签署日期 2017 年 1 月 20

日。 

五、其他安排 

嘉跃公司不存在人员安置的问题。 

交易完成后不会产生关联交易，不会产生同业竞争。 

六、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出售嘉跃公司股权，有利于公司回收资金，用于公司转型发展及补充流动资

金需求。本次拍卖扣除费用等，公司预计将实现 1700 万元的股权转让投资收益。 

七、备查文件 

1．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16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2．海南新大洲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同意债权转让书； 

3．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与海南奕华拍卖有限公司签署的《委托拍卖合

同书》； 

4．海南奕华拍卖有限公司与买受人签署的《拍卖成交确认书》。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三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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